关于组织北京市消防施工技术人员考试的通      知
各有关单位、各消防施工技术人员：

为满足消防工程公司资质申请和消防施工技术人员的需要，根据建设部《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》，拟组织北京市消防施工技术人员考试。现将考试报名等相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1、 北京市消防施工技术人员考试的具体要求请登陆网站http://www.bjtvet.gov.cn/xfj/ 查看，并按相关程序要求报名。
2、 报名时间为2008年11月10 日— 12月10日，超过报名时限概不受理。
3、 北京市公安局消防局联系人：张莹，联系电话：82215415；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培训中心联系人：赵老师、冯老师、董老师、何老师，联系电话：67795988、67795989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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